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要求，本公司就旗下部分基金参与

宏图高科（

６００１２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万股）

总成本

（万元）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锁定期

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５０ １

，

７３４．００ ０．２６％ １７

，

３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 １２

个月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５０ １

，

７３４．００ ０．１６％ １７

，

３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６％ １２

个月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５０ １

，

７３４．００ ０．２０％ １７

，

３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１２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日终数据。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３５０

证券简称
：

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６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 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０８８００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７９２０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除权 （除息）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

一、 通过分配、 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议案” 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

券报》、 《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分配、 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３３６

，

３８０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８

元 （含税）， 扣税后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９２

元， 共计派发股利

２９６

，

０１４

，

４００

元。 实施后总股本为

３３６

，

３８０．００００

万股。

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３６

，

３８０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８

元 （含

税）， 共计分配

２９６

，

０１４

，

４００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

２

，

７３４

，

６８０

，

２６６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２００９

年度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二） 除权 （除息）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Ａ

股股权登记日）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 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 社会公众股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

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 非流通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和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六、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９２６００５２

联系传真：

０５３１－８９２６００５０

联系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文化东路

２９

号七星吉祥大厦

Ａ

座

邮政编码：

２５００１４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山东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５８

证券简称
：

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０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２９．８８５７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０．１６％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一、本公司新股发行及股份状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１９８

号文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

３

，

８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

，

０５０

万股。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股东大会做出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决议，以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５

，

０５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０．５

股，转作股本的资本公积为

７５２．５

万元。 本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数为

１５

，

８０２．５

万股。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股东大会做出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决议，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

本

１５

，

８０２．５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５

股，转作股本的资本公积为

２

，

３７０．３７５

万元。 本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数为

１８

，

１７２．８７５

万股。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２９．８８５７

万股，占限售股份总数

０．２２％

、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

０．６３％

和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条件

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占公司

股份总

数的比

例

１

巴拿马海尔梅斯公司

６６

，

９０３

，

０４６ － － － －

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６６

，

９０３

，

０４７ － － － －

３

上海富田空调冷冻设备

有限公司

９９

，

６１９ ９９

，

６１９ ０．０７４３％ ０．２０９２％ ０．０５４８％

４

山东富尔达空调设备有

限公司

９９

，

６１９ ９９

，

６１９ ０．０７４３％ ０．２０９２％ ０．０５４８％

５

广州恒星冷冻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９９

，

６１９ ９９

，

６１９ ０．０７４３％ ０．２０９２％ ０．０５４８％

合 计

１３４

，

１０４

，

９５０ ２９８

，

８５７ ０．２２２９％ ０．６２７６％ ０．１６４４％

说明：本公司发起人股东上海富田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山东富尔达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广州恒

星冷冻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

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对于其持有的以发行前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所新

增股份，自持有新增股份之日起（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为基准日）的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该部

分股份。

根据承诺，上海富田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山东富尔达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广州恒星冷冻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三位股东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各

４０

万股，共计

１２０

万股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上市流通。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股东大会做出

２００５

年度的利润分配决议，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８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上述三家发起人股东各可分配

８

万股，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股东大会做出

２００８

年度的利润分配决议， 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５

，

０５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０．５

股，上述三家发起人股东各在

８

万股

的基础上可获得转增

０．４

万股，转增完成后，各家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８．４

万股。 根据上市承诺，三位发起

人股东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各可上市流通

８．４

万股，共计

２５．２

万股。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司股东大会做出

２００６

年度的利润分配决议，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９

，

６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７１８７５

股，上述三家发起人股东各可分配

８．２５

万股，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日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股东大会做出

２００８

年度的利润分配，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５

，

０５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０．５

股，上述三家发起人股东各在

８．２５

万股的

基础上可获得转增

０．４１２５

万股， 转增后各家限售股份为

８．６６２５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股东大会做出

２００９

年度的利润分配， 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５

，

８０２．５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５

股， 上述三家发起人股东在

８．６６２５

万股的基础上可获得转增

１．２９９４

万股， 转增后各家限售股份为

９．９６１９

万股。 根据上市承诺， 三位发起人股东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各可上市流通

９．９６１９

万股， 共计

２９．８８５７

万股。 上市流通后，上述三家发起人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新股发行时作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公司发起人股东上海富田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山东富尔达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广州恒星冷冻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对于其持有的以发行前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所新增股

份，自持有新增股份之日起（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为基准日）的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该部分股

份。

经核查：在承诺期内，上述发起人股东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及回购的情

况。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９８

，

８５７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１３３

，

８０６

，

０９３ １３３

，

８０６

，

０９３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投资者配售股份

１０．

其它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３４

，

１０４

，

９５０ １３３

，

８０６

，

０９３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

，

６２３

，

８００ ４７

，

９２２

，

６５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７

，

６２３

，

８００ ４７

，

９２２

，

６５７

三、股份总数

１８１

，

７２８

，

７５０ １８１

，

７２８

，

７５０

五、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本公司也未对上述股

东提供违规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５８

股票简称
：

时代新材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３２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的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时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

１８

号时代新材工业园

２０３

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鸿平先生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７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８６

，

１５３

，

７４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６．６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５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６

，

３４６

，

０７８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５％

，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曾鸿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资料》。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情况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是否通过

一

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的议

案

８６

，

１５３

，

７４４ １００％

是

二

审议关于部分变更兆瓦级风电叶片产业化项目实

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

８６

，

１５３

，

７４４ １００％

是

三 审议关于在天津设立风电叶片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８６

，

１５３

，

７４４ １００％

是

四 审议关于更换部分董事的议案

８６

，

１５３

，

７４４ １００％

是

１

选举贺文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８６

，

１５３

，

７４４ １００％

是

２

选举冯江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８６

，

１５３

，

７４４ １００％

是

３

选举颜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８６

，

１５３

，

７４４ １００％

是

五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８６

，

１５３

，

７４４ １００％

是

六 审议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８６

，

１５３

，

７４４ １００％

是

四、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陈金山、 唐建平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 《公司

章程》 的有关规定； 出席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

２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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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0723

证券简称
：

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
：

2010-017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

1.10

元

(

含税

)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1

元；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99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三）

●

除 息 日：

2010

年

7

月

1

日 （星期四）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0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09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5

月

19

日的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中国

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0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9,599,195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

1.10

元 （含税。 扣税后， 个人股东、 投资基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实际每

10

股派

0.99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 除息日

1

、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6

月

30

日；

2

、 除息日为：

2010

年

7

月

1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截止

2010

年

6

月

3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0

年

7

月

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 对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 证券投资基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 等， 按照

10%

的税

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99

元。

3

、 以下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明坤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五、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92

号同巨大酒店

12

层

咨询联系人： 朱庆华先生、 张艳女士

咨询电话：

0351-4236095

咨询传真：

0351-4236092

六、 备查文件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000897

公司简称
：

津滨发展 公告编号
：

2010-16

号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0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二） 上午十点。

2

、 召开地点：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

楼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

、 召集人：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许立凡先生。

6

、 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 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

3

名， 持有 （代理） 股份总数

377650507

股， 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23.35%

。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公司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资天津滨泰置业有限公司及收购天津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天津滨泰置业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

377650507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

0%

，

0%

。

五、 本次会议无涉及分类表决事项。

六、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天津泰达律师事务所冯文利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 对会议情况进行了见证， 律师认为， 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法规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

000635

证券简称
：

英力特 公告编号
：

2010-020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09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2

月

11

日发布了

2009

年年度报告。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

司情况，公司将于

2010

年

6

月

28

日（星期一）下午

15

：

00-17

：

00

举行

2009

年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

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宁夏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p5w.net/dqhd/ningxia/

）参与公

司本次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是建新（总经理）、张玉秋（董事会秘书）、唐新军（财务

总监）。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

600019

证券简称
：

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10-024

权证代码
：

580024

权证简称
：

宝钢
CWB1

债券代码
：

126016

债券简称
：

08

宝钢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宝钢 C W B 1"认股权证行权特别

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 的约定，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 （交易代码

580024

， 行权代码

582024

） 的存续期为

2008

年

7

月

4

日至

2010

年

7

月

3

日，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

将于

2010

年

6

月

28

日进入行权期。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2010

年

7

月

3

日中的交易日为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 在行权期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将停止交易， 宝钢股份

A

股股票 （股票代码：

600019

）、 宝钢股份公司债券 （公司债代码：

126016

） 仍正常交易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的最后交易日为

2010

年

6

月

25

日 （星期五）， 从

2010

年

6

月

28

日开始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停止交易，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最新行权价格为

11.80

元

/

股， 行权比例为

2:1

。 投资

者每持有

2

份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 有权在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2010

年

7

月

3

日期间的

5

个交易

日内以

11.80

元

/

股的价格认购

1

股宝钢股份

A

股股票。 按照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比例计算

的宝钢股份

A

股股票不足

1

股的部分予以舍弃处理， 成功行权获得的股票可以在次一交易日上市交

易。

2010

年

7

月

2

日为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终止日， 截至当日交易时间结束时点 （即

15:

00

）， 尚未行权的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将被全部注销， 提请投资者注意。

如有疑问， 请于工作时间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8:00-11:30

、 下午

1:00-5:00

） 拨打投资者热线电

话：

021－26647000

。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

600019

证券简称
：

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10-025

权证代码
：

580024

权证简称
：

宝钢
CWB1

债券代码
：

126016

债券简称
：

08

宝钢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行权

第二次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11.80

元

/

股， 行权比例为

2:1

。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2010

年

7

月

3

日之间的

5

个交易日是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行权期， 行权

期间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将停止交易， 宝钢股份

A

股股票 （交易代码：

600019

）、 宝钢股份公司债

券 （交易代码：

126016

） 仍正常交易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08] 793

号文核准， 宝钢股份于

2008

年

6

月

20

日发行了总计人民币

100

亿元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

分离交易可转债

"

）。 宝钢股份本次发行的分离

交易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100

元， 每

10

张为

1

手， 每手宝钢股份分离交易可转债的最终认购人可以同

时获得分离出的

160

份认股权证， 本次分离出的认股权证总量为

160,000

万份。 认股权证的存续期为

自认股权证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上述

160,000

万份认股权证已于

2008

年

7

月

4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 认股权证的交易简称为

"

宝钢

CWB1"

（交易代码：

580024

）。

鉴于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即将到期， 现特提醒投资者认真关注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行权

的有关问题和投资风险。

1

、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的存续期为

2008

年

7

月

4

日至

2010

年

7

月

3

日， 存续期为

24

个月。

2

、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为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2010

年

7

月

3

日期间的

5

个交易日。

行权期间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将停止交易， 宝钢股份

A

股股票 （交易代码：

600019

）、 宝钢股份

公司债券 （交易代码：

126016

） 仍正常交易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3

、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最后一个交易日为

2010

年

6

月

25

日 （星期五）， 从

2010

年

6

月

28

日

（星期一） 开始停止交易。

4

、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11.80

元

/

股， 行权比例为

2:1

。 权证持

有人每持有

2

份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 有权在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2010

年

7

月

3

日期间的

5

个交

易日内以

11.80

元

/

股的价格认购

1

股宝钢股份

A

股股票。 按照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比例计

算的宝钢股份

A

股股票不足

1

股的部分予以舍弃处理， 成功行权获得的股票可以在次一交易日上市交

易。

5

、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申报要素为：

行权简称：

ES100703

行权代码：

582024

买卖方向： 买入

申报价格：

11.80

元

/

股

申报数量：

1

份的整数倍， 申报数量不得大于持有的权证数量， 并且有足够的现金支付行权。 投

资者需参考所在的指定营业部的证券系统填报。

请投资者行权后及时查看、 确认行权是否成功。

6

、 截至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终止日交易时间结束时点 （即

2010

年

7

月

2

日

15:00

）， 尚

未行权的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将注销， 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7

、 本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

"

宝钢股份

"

股票收盘价为

6.25

元

/

股，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收盘

价为

0.033

元

/

份， 权证行权价格为

11.80

元

/

股， 行权比例为

2

：

1

。 鉴于从本公告日 （

2010

年

6

月

23

日） 至

"

宝钢

CWB1"

认股权证最后交易日 （

2010

年

6

月

25

日） 仅有

3

个交易日， 特提请投资者注意

相关投资风险。

如有疑问， 请于工作时间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8:00-11:30

、 下午

1:00-5:00

） 拨打投资者热线电

话：

021－26647000

。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

A/H

）：

000063/763

证券简称
（

A/H

）：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

201064

债券代码
：

115003

债券简称
：

中兴债
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九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2010

年

6

月

3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现将有关

200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宜提示

公告如下：

一、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本公司现有总股本

1,911,154,456

股减去

43,285,429

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 计

1,867,869,027

股为基数， 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3

元现金 （含税）， 总计人民币

560,360,708.10

元； 其中

A

股股东中的个人股东、 投资基金、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扣税后实际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2.7

元

现金。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的

A

股股东，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本公司

2009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本公司现有总股本

1,911,154,456

股 （其中

A

股股数

为

1,561,384,764

股，

H

股股数为

349,769,692

股） 为基数， 每

10

股转增

5

股， 方案实施后， 本公司总股

本为

2,866,731,684

股 （其中

A

股股数为

2,342,077,146

股，

H

股股数为

524,654,538

股）。

按照本公司 《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

2007

年

2

月

5

日修订稿）》 的相关规定， 股权激励限售股可获得

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本， 但不享有现金分红。

二、 股权登记日、 除权除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0

年

6

月

23

日，

A

股除权除息日为

2010

年

6

月

24

日， 新增

A

股无限售条件

股份上市日为

2010

年

6

月

24

日，

A

股现金红利发放日为

2010

年

6

月

24

日。

三、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

A

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分派对象为：

2010

年

6

月

2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注： 股权激励限售股可获

得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本， 但不享有现金分红）。

四、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

A

股股份于

2010

年

6

月

24

日直接记入股东的证券账户。

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息将于

2010

年

6

月

24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高管锁定股的股息由

本公司派发。

五、 本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的 《二

○○

九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中

A

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分派对象应为：

2010

年

6

月

2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注： 股权激励限售股可获得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本，

但不享有现金分红）。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

A

股股份直接记入股东的证券账户的日期应为

2010

年

6

月

24

日。

特此更正。 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疏忽， 特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

000996

证券简称
：

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

2010-024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增资事项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日前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参股公司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转发的中国

证监会签发的 （证监许可 【

2010

】

761

号 ） 《关于核准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 》 文

件， 其主要内容如下：

核准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300,000,000

元变更为

600,000,000

元， 新增的注册资本由中期

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认缴

220,839,060

元， 由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认缴

67,388,380

元， 由北京北美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认缴

8,100,000

元， 由深圳中投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方

式认缴

3,672,560

元。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应当依法办理验资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于取得变更后的 《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后申请换领 《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

特此公告。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

000996

证券简称
：

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

2010-025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以电邮或传真方式将会议通知送至各董事。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 实

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 会议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经表决， 审议并通过

了如下议案：

《关于签署借款协议的议案》

2010

年

6

月

22

日，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与控股股东中期集团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中期集团） 签署 《借款协议》， 公司拟向中期集团借款

6000

万元， 用于对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增资， 本次借款为无息借款， 期限自该借款拨付到我公司指定账号之日起计一年。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姜新、 姜荣、 刘润红、 宫月云、 张文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专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2

日

附件：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

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关于签署借款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董事对相关的关联交易议案实施了回避表决， 我们认为本

项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规

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借款符合企业正常经营管理需要， 借款为无息借款，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上述判断， 我们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公平、 公正， 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有利， 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情形。

独立董事： 周绍朋 姜长龙 王玉伟

2010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

600068

股票简称
：

葛洲坝 编号
：

临
2010-050

债券代码
：

126017

债券简称
：

08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探矿权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2

日接到控股子公司葛洲坝新疆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取得探矿权证

的通知。

本公司控股

51%

的子公司葛洲坝新疆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获得了国家国土资源部核发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探矿权

证号

T65520100501040971

，勘查项目名称为新疆哈密市沙尔湖煤矿区东部二勘查区煤矿普查，勘查面积为

125.57

平方公里，有

效期限为

2010

年

5

月

25

日至

2013

年

5

月

25

日。 该公司下一步将探明煤炭储量，做好项目设计规划等工作，为取得采矿权证做

好准备。 本公司将对该项目的重大进展及时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000728

证券简称
：

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

2010-024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北京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设立北方分公司、南方分公司的决议（详见

2009

年

12

月

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按照监管要求，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关于申请设立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报告》。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等地设立

2

家分公司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0]727

号

)

，核准公司在北京市设立国

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管理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证券营业部，经营上述区域的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核准公司在深圳市设立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管理广东、广西、海南、重庆、湖南、四川、贵州的证券营业部，经营上述区域的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分公司监管规定（试行）》等有关规定，积极开展分公司的设立登记、筹建、验收

开业及备案等相关工作。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3

日


